银沙滩便民餐饮项目经营权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况及经营权期限
项目位于银沙滩北侧草坪及银沙滩内，草坪内面积550平方米，银沙滩内面积440平方米，该项目需承包人根据品牌策划公司建议及最终设计方案由承租人进行建设运营。经营权期限为5年。
2、 承包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及要求
1、承租人为境内外企业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他组织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经营要求承租人必须合法、文明经营，自负盈亏，承担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税费及相关责任。
3、承租人对竞得的标的只有经营权，所有权与处置权属于开封西湖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4、承包人需根据发包人招标的第三方设计单位确定的设计及装修方案自行建设（包括但不限于主体房屋建设、主体房屋内外装饰装修，室外设施建设布置、经营区域用电用水电等），承包人对其自行建设的所有建筑、设施等的质量、安全等负全部责任。
5、承包人自行负责水电管线连接及餐饮经营等全流程工作，食材采购验收与合规储存、餐饮操作间及室外平台用餐区清洁（餐饮设备日常维护与检修，确保餐饮项目合规安全运营。同时，需配备专业的餐饮操作人员与服务人员，操作人员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开展食材加工制作，服务人员提供热情周到的用餐引导与服务，全方位保障游客的用餐安全与优质体验，避免因操作不当、服务疏漏或设备故障影响项目运营及游客权益）。
6、安全管理要求承租人需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确保该项目的安全运行。具体要求如下：
• 主体及室外设施完成时需经正规专业机构进行验收，提供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运营。每日营业前需对餐饮经营区域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排查燃气管道及阀门密封性、电路线路及用电设备安全性、消防器材完好性，同时检查用餐区域地面防滑情况、桌椅稳固性，确保游客无燃气泄漏、触电、滑倒摔伤等风险。
• 配备专业的安全管理人员明确其岗位职责，负责现场食品安全监督、消防安全巡查、游客安全引导及应急处理，一旦发生食材变质、设备故障、游客突发意外等情况，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并妥善处置。
• 承包人需为该餐饮项目购买足额的商业保险，保险范围需涵盖公众责任险、食品安全责任险及从业人员意外险，保障各方权益。
• 在餐饮经营区域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内容需包含食品安全提示、消防安全提示、人身安全提示等，标识设计需清晰醒目、易于识别。
• 定期对现场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培训内容需包括消防安全及餐饮食品安全等操作规范。
5、承包人的经营业态需上报西湖公司审核通过，方可进行入场装修，承包人经营权承包期限满 5 年或合同提前终止时，项目建筑主体及地面附着物（不可移动资产）经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及第三方建筑工程检测鉴定机构（评估机构及建筑工程检测鉴定机构选取按照甲方公司相关规定）评估后，发包方有权按照评估价对项目建筑主体及地面附着物（不可移动资产）进行收购，但最高不超过承包人原始投资总额扣除已使用年限按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后的余额，如发包人不予收购，承包人须在合同结束后120日内无条件拆除项目建筑主体及地面附着物（不可移动资产）并将场地恢复原状，逾期发包方将自行处置，所产生费用由发包方从承包人所缴纳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部分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_GoBack]6、承包人自“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与发包方签订合同。签订经营权承包合同前，承包人需交纳履约保证金3万元。该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自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交付场地完毕之日起7日内，由发包方无息退还乙方，但承包人方因欠交相关费用及违约被扣除部分除外。
7、承包人需在经营期间遵守库区的统一管理，不得从事任何违法违规活动。需做好游客的安全引导工作，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并保持经营区域的环境卫生，不得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或破坏。承包人需在规定的运营区域内经营，不得超出划定范围。

                         开封西湖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